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2020至2021年度廉政公署的工作進度及計劃 

廉政專員工作簡報 

目的 

本文件概述香港在2019年及2020年首四個月的整體貪
污情況，以及廉政公署（廉署）在2020至2021年度推行的主要反
貪工作。   

貪污情況 

2. 廉署在2019年共接獲2,297宗貪污投訴（不包括與選舉

有關的投訴），較2018年減少368宗或下跌14%；可追查投訴亦

由2,015宗減至1,739宗，同樣下跌14%。涉及不同界別的投訴數

字均有下跌，當中以私營機構的跌幅較為顯著。其中與樓宇管理

有關的投訴減少169宗，佔私營機構投訴跌幅約57%。然而，貪污

投訴的界別分布比例與過往大致相同，涉及私營機構的投訴佔投

訴總數的64%，涉及政府決策局／部門和公共機構的投訴則分別

佔28%和7%。檢控數字方面，在2019年，有134人在86宗與選舉

無關的案件中被檢控。定罪率方面，以案件宗數及人數計算分別

輕微下跌一個及三個百分點至79%及75%。

3. 至於2020年首四個月，廉署接獲的貪污投訴（不包括

與選舉有關的投訴），較2019年同期下跌20%（由719宗下跌至

578宗）。可追查的投訴下跌17%（由537宗下跌至446宗）。跌

幅主要來自私營機構（由477宗跌至326宗，下跌32%）。

4. 香港的貪污情況繼續有效受控。超過七成的投訴人以

具名方式舉報貪污，反映市民對廉署的信任和支持。2019年下半

年起發生的社會動盪及2020年年初以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為全

香港帶來極大的挑戰。面對這些前所未有的情況，廉署繼續緊守

崗位，以堅定不移和專業的態度，嚴謹履行肅貪倡廉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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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機構 
 
5. 2019年，涉及政府決策局／部門的貪污投訴較2018年

下跌8%（由706宗減至647宗），可追查投訴亦下跌8%（由435

宗減至401宗）。有關公共機構的投訴下跌7%（由183宗減至170

宗），當中可追查投訴減少2%（由126宗減至124宗）。年內，

有13名及2名政府人員分別被檢控及被正式施行警誡。此外，經

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同意後，廉署將91名政府人員轉介有關

決策局／部門，以考慮作紀律處分及／或行政處理。 
 
6. 在2020年首四個月，有關政府決策局／部門及公共機

構的貪污投訴較去年同期均上升4%，分別由191宗上升至199宗

及由51宗上升至53宗。 
 
7. 雖然年內有個別公職人員被檢控及定罪，但整體公務

員隊伍仍然廉潔自持。廉署會繼續依法嚴肅跟進所有貪污投訴，

調查每宗可追查的貪污個案。 
 
私營機構 
 
8. 在2019年，廉署接獲有關私營機構的貪污投訴較2018

年下跌17%（由1,776宗減至1,480宗），當中可追查投訴亦相應

下跌17%（由1,454宗減至1,214宗）。然而，調查工作的複雜性

卻是有增無減。2019年接收的大部分投訴涉及樓宇管理業（505

宗）、金融及保險業（163宗）和建造業（140宗）。踏入2020

年，首四個月有關私營機構的貪污投訴較去年同期下跌32%（由

477宗下跌至326宗）。上述三大界別的投訴數字亦分別錄得16%

（樓宇管理業）、38%（金融及保險業）及35%（建造業）的跌

幅。 
 
9. 在眾多界別中，雖然有關樓宇管理的貪污投訴仍佔私

營機構投訴總數中最大比重，但投訴量已由2018年起呈下跌趨

勢，情況令人鼓舞。廉署會繼續因應情況採取結合傳統調查工作

和及早採取干預行動的策略執法，提醒業主在判授合約時可能出

現的貪污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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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雖然有關私營機構的貪污投訴於2019年整體下跌，但

涉及金融及保險業的投訴卻較2018年上升8%。雖然投訴數字上升

的趨勢於2020年首四個月似乎有所逆轉（由55宗下跌至34宗，下

跌38%），廉署仍會繼續密切監察業內的貪污風險，致力打擊有

關的貪污舞弊行為，並保持與業界及香港金融管理局、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和保險業監管局等金融監管機構緊

密合作，以維護金融市場持正健全和公眾對香港金融體制的信

心。 

 
選舉 
 
11. 新一輪公共選舉周期已於 2019年揭開序幕。廉署在

2019年共接獲623宗與選舉有關的投訴，其中590宗屬可追查投

訴。廉署於2020年首四個月再接獲129宗相關投訴，當中122宗屬

可追查投訴。 
 
12. 2019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在社會動盪的情況下完成。

截至2020年4月底，廉署共接獲644宗關於2019年區議會選舉涉及

《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投訴，當中179宗涉及發布

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115宗有關對候選人施用

武力或脅迫手段、108宗關於賄賂選民或其他人、63宗涉及在選

舉中作出與投票有關的舞弊行為，另有60宗涉及關乎選民的欺騙

性行為。 
 
13. 檢控數字方面，在2019年，23人（牽涉四宗案件）因

涉嫌干犯選舉罪行而被檢控，兩人被定罪，55人因干犯輕微的選

舉罪行而接受警告。在被檢控的人士中，共17人涉嫌在2016年立

法會選舉的一個功能界別選舉中參與賄選及「種票」勾當，有關

案件正在等候審訊。 
 
14. 此外，《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已於2019年

12月作出修訂，並調高輕微錯漏特定安排中可修正的輕微誤差數

額上限。有關安排是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37A 條於2011年訂立，目的是提供渠道處理有輕微誤差的選舉申

報書。就選舉開支遞交發票及收據的門檻金額亦有所提高。因應

有關修訂，預計須轉介廉署調查涉及選舉法例的輕微違規事項的

投訴個案將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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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公營機構 
 
15. 廉潔的政府一直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廉署會繼續

加強公務員和公職人員的誠信培訓，包括製作全新網上學習教

材，提高他們對貪污風險、利益衝突及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警

覺性。廉署亦為不同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提供防貪服務。年內會

為一些須履行規管職能的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例如食物環境衞

生署及環境保護署）編製防貪指引，提醒他們對在執行職務時可

能遇到的貪污陷阱提高警惕，以及提供相應的防貪措施，預計在

2020年底完成製作該指引。 
 
16. 廉署會繼續投放資源，重點處理備受市民關注、涉及

公眾安全及巨額公帑的範疇。有見近年不少新政策措施及規管制

度相繼推出，廉署會繼續積極主動地在政府新政策及相關操作系

統、措施及計劃制訂期間，及早提供防貪建議。隨着新措施一一

落實，廉署會適時進行檢討，務求及早堵塞在新政策實施過程中

始浮現的貪污漏洞。 
 
17. 因應社會對涉及大量公帑的創新及科技發展項目的關

注，廉署會協助有關政府決策局／部門和公共機構，確保落實相

關項目的程序，具備有效防禦貪污的措施。截至 2020年 5月底，

廉署就香港科技園公司及創新科技署的兩項創新及科技發展項

目，完成審查研究；也向這兩個機構及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提供

了共八次防貪建議。 
 
18. 近期一連串涉及重大公共工程項目的違規問題，影響

公眾對政府管理有關工程項目的信心。廉署除繼續協助各持份

者，在基建項目使用主要建造物料的質量監控方面加強防貪措施

和提高防範意識外，將進一步協助發展局及主要公共機構鞏固工

程監督制度，確保有關制度能抵禦貪污舞弊。廉署現正檢討公共

工程項目的工程監督制度以及數碼科技在有關制度中的應用。 
 
19. 此外，鑑於公共工程項目規模龐大而複雜，而承建商

在工程管理、執行及質量控制方面均擔當重要角色，為加強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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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承建商的誠信管理意識及防貪能力，廉署為他們制訂了

一套「誠信管理系統」的框架，涵蓋誠信政策及要求，及誠信培

訓等元素。發展局正就把「誠信管理系統」納入為「認可承建商

名冊」註冊準則諮詢業界。廉署亦正與發展局緊密合作，制定

「誠信管理系統」的要求。除此以外，廉署現正與發展局及建造

業議會探討進一步的措施，以提升各階層工程承建商的誠信意

識。 
 
私營機構  
 
20. 廉署會繼續注視「樓宇更新大行動 2.0」、「消防安全

改善工程資助計劃」及「優化升降機資助計劃」的貪污風險，透

過內部工作小組，定期檢視最新的貪污情況，以制訂全方位策

略，打擊貪污。 
 
21. 為鞏固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廉署會繼續打擊有

關上市公司的貪污違規活動。2019 年 8 月，廉署與證監會簽訂諒

解備忘錄，以確立及加強合作關係，協力打擊貪污及市場失當行

為，以聯合調查方式提高實際成效。 
 
22. 廉署與保險業監管局於 2020 年年初攜手推出保險業道

德推廣計劃，並獲業內 12個主要團體支持。該計劃的主要項目包

括與香港保險業聯會合作，為保險中介人編製以專業道德為題的

網上持續專業培訓課程；製作全新培訓短片及設立專題網站，為

業界提供防貪資源及培訓教材；以及更新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中

有關防貪法例的內容。此外，廉署現正與保險業緊密合作編製防

貪指南供保險公司採用，以協助他們在主要營運範疇（例如保險

中介人的管理、保險計劃的銷售、承保及保險索償程序）中建立

及加強防貪措施。廉署計劃於 2020年第四季推出這本防貪指南。 
 
23. 廉署將繼續向私營機構推廣防貪措施，以維護香港的

公平營商環境。廉署透過防貪諮詢服務網站和香港商業道德發展

中心網站，與私營機構分享防貪和誠信管理資訊，並製作更多切

合各行業和專業需要的專題網頁、防貪資源和商業道德培訓教

材，以便服務對象能更容易隨時獲取相關資訊／資源。 
 



-   6   -  
  
選舉 
 
24. 2020 年立法會選舉暫定於 9 月 6 日舉行。為確保公共

選舉廉潔公正，廉署會繼續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選舉事務處及

警務處等多個持分者緊密合作，並會進一步增加人手以迅速及雷

厲地打擊選舉舞弊及違規行為，以及舉辦一系列防貪教育及宣傳

活動，宣揚廉潔和公平選舉信息。 
 
25. 就 2019 年 11 月區議會選舉的安排，廉署迅速檢視了

投票日的投票和點票流程，分析當中是否出現制度和程序漏洞，

以期提出適切的改善措施。根據檢視結果，廉署已向政府當局提

出可於 2020年 9月立法會選舉實施的一系列改善建議，和長遠而

言優化投票及點票程序的措施。大部份的建議措施亦已反映在選

舉管理委員會提交給行政長官的《二零一九年區議會一般選舉報

告書》中。 
 
青少年工作 
 
26. 為向青少年宣揚正面價值觀，廉署將重點推出「童 ‧閱 ‧

樂」繪本傳誠計劃，以幼稚園和初小學生、老師及家長為對象，

製作德育繪本，舉辦讀書會活動、教師／家長培訓工作坊和繪本

閱讀嘉年華。另外亦推出了｢青年製造｣多媒體共創計劃，通過邀

請青年人參與創意製作，在不同媒體平台（尤其是社交媒體）積

極參與互動，以鞏固年輕一代的廉潔及法治核心價值。 
 
國際及內地合作 
 
27. 廉署作為國家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公約）下的

指定機關，有責任協助締約國（包括一帶一路國家）提升其反貪

能力。2017 年至今，廉署已與逾 50 個同為《公約》締約國的

「一帶一路」國家建立聯繫。在 2019年，廉署為八個國家舉辦九

個度身訂造的提升防貪能力培訓課程，共 160 名反貪人員參與。

去年 5 月，廉署與國際反貪局聯合會在香港合辦首個培訓課程，

共有 180多名來自不同司法管轄區的反貪專家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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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廉署在 2019 年 2 月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的框架下，進一步加強與廣東省及澳門的反貪機構在廉政建

設方面的合作。香港廉政公署、廣東省監察委員會及澳門廉政公

署的主管於去年 5 月舉行三方會議，三方原則上同意在多方面加

強合作，包括打擊跨境貪污罪行、推廣誠信文化、為反貪機構人

員舉辦提升防貪能力培訓，並定期舉行會議，審視合作進展。 
 

29. 目前全球各地政府為防控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均推行

嚴緊的防疫措施，包括限制入境、強制檢疫等，廉署在國際反貪

培訓工作的年度部署難免受到影響。廉署正密切留意全球疫情發

展及各地出入境、檢疫等安排，以調整工作計畫；同時亦利用電

子平台和各地反貪專家以遙距方式進行分享交流，並與海內外對

口單位保持密切聯繫，制定應變方案，待疫情受控時重啟面對面

的反貪培訓工作。 
 
 
 
廉政公署 

2020年 5月 
 




